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2006年4月19日经桂农业办发[2006]63号文发布，2006年11月22日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活动的通知》修订发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审核、审批和管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农业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境内申请、审核、审批和管理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审核、审批机关应当对办理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条件、程序予以公示。

第四条  主要农作物商品种子及农作物组培苗和食用菌菌种生产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发放制度。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主要农作物常规种的大田用种及农作物组培苗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食用菌母种和原种的生产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农业部备案;食用菌栽培种的生产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条 申请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二）具有无检疫性病虫害的种子生产地点。

（三）具有与种子生产相适应的资金。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生产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含原种)、主要农作物杂交亲本种子、农作物组培苗、食用菌母种的，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生产食用菌原种的，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

（四）具有与种子生产相适应的生产设施。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应有必要的仓储设施和种子晒场500平方米以上或者相应的种子烘干设备。生产食用菌母种和原种的，应有相应的灭菌、接种、培养、贮存等设备和场所。生产食用菌母种还应当有做出菇试验所需的恒温恒湿培养箱、生化培养箱、培养架、简易出菇房等设备和场所。从事农作物组培苗生产的，应当具备相应的空调、冰箱、电子天平、灭菌锅、净化工作台、培养架和培养瓶以及温室大棚等生产设施和仪器设备。
（五）具有与种子生产相适应的检验仪器设备设施。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应具有附件1所列的种子质量检验仪器设备和设施。生产食用菌母种和原种的，应具有灭菌锅、净化工作台、恒温培养箱、显微镜、培养皿、酒精灯和PH值检测仪等质量检验仪器和设施。
（六）具有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和种子生产技术人员。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应具有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人员2名以上，专业种子生产技术人员3名以上。生产食用菌母种和原种的，应具有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检验人员1名以上，生产技术人员2名以上。从事农作物组培苗生产的，应有3名农艺师或农业中专学校毕业以上的技术人员。

（七）生产食用菌母种和原种的，生产场地环境卫生及其他条件应符合农业部《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要求。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领取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应当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

第六条 申请种子生产许可证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申请表（见附件3），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见附件4），需要保密的由申请单位或个人注明。

（二）注册资本证明材料（如合法有效的验资证明等）。

（三）种子生产技术人员、种子检验人员、菌种检验人员资格证明的复印件和聘用证明。

（四）种子检验设施和仪器设备清单（仪器设备所有权必须属申请者，不能租借）、彩色照片及产权证明复印件。

（五）种子烘干设备彩色照片及产权证明复印件（设备所有权必须属申请者，不能租借）或种子晒场彩色照片及情况介绍，情况介绍的内容应包括地点、面积、场面质地等。

（六）种子生产地点的种子仓储设施彩色照片及产权证明复印件。

（七）种子生产地点的检疫证明和情况介绍。检疫证明应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植物检疫机构出具，情况介绍的内容应包括地理位置、隔离条件、土壤和气候条件、排灌条件等。

（八）生产品种介绍。品种介绍内容应包括该品种的选育单位、品种来源、主要特征特性、产量表现、栽培技术要点等。品种（含亲本）为授权品种的，还应提供品种权人同意的书面证明或品种转让合同复印件；生产不育系的，还应提供不育系的鉴定证明复印件;生产主要农作物品种的,还应加注品种审定编号和品种审定意见等内容。

（九）种子生产质量保证制度。

除特别说明外，所提交的材料均应为原件，并用A4复印纸打印，原件材料盖出具单位公章，复印件应由审核机关或审核机关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盖章确认。提供的相片应粘贴在A4复印纸上，设备相片的下方应注明设备名称、型号及生产厂家，仓库、晒场相片的下方应注明所在地址和面积。

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发放制度。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包括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大田用种和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经营食用菌母种和原种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农业部备案;经营食用菌栽培种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报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最大不超过审批机关管辖范围。

第八条 申请种子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种子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资金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申请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申请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以外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经营食用菌栽培种的，注册资本10万元以上。

（二）具有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和种子生产技术人员。经营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应具有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人员2名以上和种子加工贮藏保管人员1名以上。经营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以及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应具有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人员1名以上。经营食用菌栽培种的，应具有经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食用菌检验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各1名以上。

（三）具有与经营种子的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及加工、包装、贮藏保管设施和检验种子质量的仪器设备。经营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应具有成套的种子加工设备（指具有精选、计量、包装等功能的设备组合）和附件1所列的种子质量检验仪器设备和设施。经营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以及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应具有附件2所列的种子质量检验仪器设备和设施（经营类似果树苗木、甘蔗种苗等种子种苗的除外）。经营食用菌栽培种的，应有必要的灭菌、接种、培养、贮存等仪器设备设施和场所，仪器设备包括灭菌锅、净化工作台、恒温培养箱、显微镜、培养皿、酒精灯和PH值检测仪等。
（四）经营食用菌栽培种的，其生产场地的环境卫生及其他条件应符合农业部《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要求。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申请种子经营许可证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申请表（见附件5），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注册资本证明材料（如合法有效的验资证明等）。

（三）种子检验人员、加工技术人员、贮藏技术人员、菌种检验人员、菌种生产技术人员资格证明复印件和聘用证明。

（四）种子检验设施和仪器设备清单（设备所有权必须属申请者，不能租借）、彩色照片及产权证明复印件。

（五）种子加工设备和仓储设施清单、彩色照片及产权证明复印件（设备所有权必须属申请者，不能租借）。

（六）种子经营场所正面彩色照片及详细地址。

除特别说明外，所提交的材料均应为原件，并用A4复印纸打印，原件材料盖出具单位公章，复印件应由审核机关或审核机关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盖章确认。提供的相片应粘贴在A4复印纸上，设备相片的下方应注明设备名称、型号及生产厂家，仓库、加工房、经营场所相片的下方应注明所在地址和面积。

向农业部申请的种子经营许可证和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经营许可证按《种子法》和农业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依法应当先经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审核机关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审批机关。审核时，对注册资本证明、产权证明和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等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及其它有关证明要查验原件，对生产地点、经营场所、晾晒烘干设施、加工仓储设施、检验设施和仪器设备等要进行实地考察。

（二）审批机关应在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审批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进行实地审查。

第十一条 依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直接核发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审批机关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审查时，对注册资本证明、产权证明和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等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及其它有关证明要查验原件，对生产地点、经营场所、晾晒烘干设施、加工仓储设施、检验设施和仪器设备等要进行实地考察。

第十二条 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一年以上的，应当将许可证交回发证机关。

    第十三条 弄虚作假骗取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由审批机关收回，并予以公告。

    第十四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依照本办法核发许可证的工作中，除收取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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